
國立中正大學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臨時課程委員會議記錄(電子會議) 

時間：112 年 1 月 6 日(星期五) 

紀錄：莊惠如 

壹、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提案單位：文學院、台文創應所 

案由：台文創應所擬規劃開設文學院跨領域「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創意與應用」學分

學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要點第 3 點略以：「學分學程…設置細則應經參與

單位課程委員會議及學程設置單位所屬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議同意，校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如屬於參與教學單位異動者或重大變更事項，程序

亦同。」 

二、本學程結合文學院相關系所的師資課程，並納入財法系以及通識中心的相關課

程，以台文創應所為主要行政管理單位，辦理學生學程申請及修畢後學分審核

等事宜。 

三、本學程規劃書經台文創應所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已徵詢案內各課程開課教

師及單位主管同意。 

四、本案經文學院 111 年 9 月 27 日 111 學年度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暨台文創應所 111

年 5 月 4 日 110 學年度第 4 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會議記錄、設置細則草

案與開課意願調查表詳附件 1。 

五、依本校 111 年 10 月 31 日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決議，補齊參與單位(通

識教育中心、中文系、歷史系、財法系)課程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詳附件 2。 

六、另補充有關降低與「本土語言與文化實踐」學分學程之重覆性之說明，詳附件 3。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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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創意與應用」學分學程設置細則 

(草案) 

 

一、學程名稱： 

「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創意與應用」學分學程 

二、設置宗旨及目標： 

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為了讓更多學子得以接受系統化的原住民文化

資產知識課程訓練，並能發揮自身的學院專長，開設此一學分學程。 

本學程開立希冀能達成以下目標： 

（一） 培養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存與延續的青年人才，利於學生投入原住民相關公

職與機構之職缺。 

（二） 藉由深度的人文思辨訓練，深化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存與推廣相關論述。 

（三） 擴大對原住民社區的文化擾動與微型產業培力，增加部落活力。 

（四） 青年學子藉由原住民文化資產的實際應用訓練，培養其創新創業能力，促進其職

涯的多元發展。 

（五） 提升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議題之國際能見度。 

三、學程設置單位： 

本學程由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規畫籌設。 

四、參與教學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文學院中文系、歷史系、臺文創應所；法學院財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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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授課師資： 

授課教師 
所屬單

位 

專(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江寶釵 
臺文創

應所 
專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

國文學博士 

文學理論與批評、臺灣文學、現代及當

代文學、民間文學、小說 

李知灝 
臺文創

應所 
專任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

學系博士 

臺灣古典詩、戰後東南亞漢詩研究、數

位出版與社群經營、空拍與文創實務 

王萬睿 
臺文創

應所 
專任 

英國艾克斯特大學電

影學系博士 

臺灣電影史、跨國華語電影、影像美學、

數位人文、文化研究、臺灣當代文學、

後殖民理論 

童信智 
臺文創

應所 
專任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

系博士 

原住民族文學、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 

原住民族教育、原住民當代社會議題 

方慧臻 
管理學

院 
專案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

理研究所行銷博士 

消費文化研究、文創品牌經營、文化創

意產業實務、部落文化與產業研究、商

品行銷與企劃實務 

張日郡 中文系 兼任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所博士 

近現代文學、明清詩學、古典小說、文

化研究 

游富凱 中文系 兼任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

系博士 

中國戲劇史、近代戲劇與社會思潮、清

代宮廷戲曲、當代戲曲、報導寫作、戲

曲劇評 

蘇全正 歷史系 專任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

博士 

宗教史、台灣史、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

歷史考古與田野調查 

楊書濠 歷史系 兼任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

系碩士 
臺灣史、中國史、社區營造 

卜袞‧伊

斯瑪哈

單‧伊斯

立端 

通識中

心 
兼任 

國立中正大學臺文創

應所碩士 

文學創作、布農族文化、布農族語言構

詞研究、布農族語書寫、布農族語詩創

作 

王怡婷 
通識中

心 
兼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

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

士 

原住民家庭教育、青少年子職教育、家

庭社會工作、青少年情感教育 

劉孝明 
通識中

心 
兼任 逢甲大學商學博士 

原住民部落產業發展、社會企業、原住

民部落文化 

摩奧．悟

吉納 

通識中

心 
兼任 

國立中正大學臺文創

應所碩士 
鄒族的語言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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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程必修科目學分、選修學分及應修學分總數： 

（一）本學程共有 37 個學分，其中「必修」課程有 2 門 4 學分；「選修」課程開立 11 門

24 學分；「實作」課程開立 6 門 15 學分。 

（二）參與本學程之學員應修 16 學分，其中「必修」課程至少 2 學分，其餘學分至少需

要「選修」課程 4 學分，及「實作」課程 4 學分。 

（三）依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要點第六條規定：學生修習學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

應有九學分屬跨院或系所課程。 

七、開課規畫： 

課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開課系所 授課老師 類別 備註 

7302048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概論 2 通識中心 童信智 
必修 

（至少 2
學分） 

 

7302049 
臺灣原住民族的社會與

人文 
2 通識中心 童信智 

「本土語言與文化

實踐」學分學程亦

承認課程 

7302042 鄒族的語言與文化 2 通識中心 摩奧．悟吉納 

選修 

（至少 4
學分） 

「本土語言與文化

實踐」學分學程亦

承認課程 

7305005 
臺灣原住民族宗教與祭

儀文化 
2 通識中心 

卜袞‧伊斯瑪

哈單‧伊斯立

端 

「本土語言與文化

實踐」學分學程亦

承認課程 

7302051 臺灣原住民族家庭文化 2 通識中心 王怡婷  

7404019 認識智慧財產權 2 通識中心 姚信安 

「本土語言與文化

實踐」學分學程亦

承認課程 

6304016 著作權法 2 財法系 姚信安 

「本土語言與文化

實踐」學分學程亦

承認課程 

1102633 現代詩 3 中文系 張日郡 

「本土語言與文化

實踐」學分學程亦

承認課程 

1102636 現代詩與文化創意 2 中文系 張日郡  

1406172 台語電影專題 3 臺文創應所 王萬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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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開課系所 授課老師 類別 備註 

1203879 
臺灣考古文化遺產與應

用 
2 歷史系 蘇全正  

1203233 早期台灣史(一) 2 歷史系 楊書濠  

尚未 

開課 
早期台灣史(二) 2 歷史系 楊書濠  

尚未 

開課 
創意實務 2 臺文創應所 李知灝 

實作 

（至少 4
學分） 

 

1406170 文字、影像與策展專題 3 臺文創應所 王萬睿 

「本土語言與文化

實踐」學分學程亦

承認課程 

1405228 

地方體驗、敘事應用與

數位化－地方知識與紀

錄片製作 

3 臺文創應所 
江寶釵 

童信智 

「本土語言與文化

實踐」學分學程亦

承認課程 

1405227 

地方體驗、敘事應用與

數位化－地方知識與深

度報導 

3 臺文創應所 
江寶釵 

童信智 

「本土語言與文化

實踐」學分學程亦

承認課程 

1405223 
文化、創意與部落產業

專題 
3 臺文創應所 方慧臻 

「本土語言與文化

實踐」學分學程亦

承認課程 

1102912 臺灣戲劇田野 3 中文系 游富凱 

「本土語言與文化

實踐」學分學程亦

承認課程 

7400022 
部落經濟發展與臺灣社

會 
2 通識中心 劉孝明  

7101155 嘉義書寫與文化創意 2 通識中心 江寶釵  

 

八、受理申請之資格規定及核可程序: 

（一）本校學士班或碩、博士班學生皆具申請修習本學程之資格，請逕至台文創應所網站

下載「國立中正大學【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創意與應用】學分學程申請書」，填寫後

繳交至台文創應所辦公室登錄備查即可。 

（二）修讀學程學生至選課及修業年限，須依學則規定辦理；不得以修習學程為由，申請

延長修業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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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核准修讀本學分學程之學生，於修畢規定之科目與學分後，得向台文創應所申請

核發學程學分證明；經審核無誤後，由教務處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證書背面加

註學生修習之課程名稱及學分數。 

（四）經核准修讀本學分學程之學生，修畢跨院或系所課程若不足 9 學分，但總學分數確

已滿足本學分學程之必選修學分數時，經台文創應所審核無誤後，由台文創應所發

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九、其他特殊規定事項： 

依「國立中正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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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110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5 月 4 日（三）13:10 
地點：Google Meet 視訊會議 
主席：陳佳銘主任                                      紀錄：徐瑄葦 
出席人員：黃錦珠教授、王瓊玲教授、毛文芳教授、楊玉君教授、沈冠佑委員

（學生代表） 
請假人員：陳鳳怜委員（學生代表）、林仁昱委員（校外專家學者代表）、柯

榮三委員（校友代表） 
 
 
肆、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五： 
案由：有關本系部份課程納入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規畫開設之「原住民

族語言、文化創意與應用」學分學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文學院台文創應所「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創意與應用」學分學程，
擬納入本系張日郡兼任助理教授開設之「現代詩」、「現代詩與文化創
意」課程及游富凱兼任助理教授開設之「臺灣戲劇田野」課程。相關課
程已在本系開設，並經兩位教師同意納入該學分學程在案。 

二、本案依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規定，經本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後，送主要規劃單位（台文創應所）依程序提送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附件 6，p46-48） 

決議：通過。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課程委員會 111 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紀錄(摘錄) 

 
時間：111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本系雅堂中心 

主席：朱振宏主任 

出席人員： 

    校外諮詢委員：池永歆教授（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王明燦教授(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兼任) 

本系專任教師：楊維真教授、張秀蓉副教授、張建俅副教授、郭秀鈴副教授 

本系學生代表：陳維正（大二班代）、朱雅菁（碩二班代） 

記錄：賴玫宏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本系 110 學年度第三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 

参、110 學年度第三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肆、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略) 

    報告事項二：(略) 

伍、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略) 

提案討論二：(略) 

提案討論三：(略) 

提案討論四：(略) 

提案討論五：(略) 

提案討論六：(略) 

說明：提案討論七 

案由：文學院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開辦「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創意與應用」學分學 

      程，擬邀本系參與教學，提請討論。 

說明： 

  一、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為讓更多學子得以接受系統化的原住民文化資產知識課 

      程訓練，並能發揮自身的學院專長，特開設此一學分學程(國立中正大學「原住民族 

      語言、文化創意與應用」學分學程設置細則草案，如附件七)。 

  二、該學程規劃納入本系的部分課程： 

      蘇全正老師：「臺灣考古文化遺產與應用」 

      楊書濠老師：「早期台灣史(一)、（二)」 

  三、本案除須經任課教師同意外，尚須經該教師所屬系所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方得陳 

      報校級會議審議，該所爰請本系課程委員會討論。 

決議：通過。 

陸、臨時動議：(略) 

柒、散會：中午12時30分  

 

 

 





有關降低「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創意與應用」學分學程與「本土語言與文化實
踐」學分學程之重覆性之說明： 

 

原住民語屬本土語言之一支，本身即有重疊性。然而，在實務操作上，「原住民
族語言、文化創意與應用」學分學程與本校原資中心結合，關注原生未來職涯
發展，有比較多的實作課程與移地教學，皆為「本土語言與文化實踐」學分學
程所無。同時，原住民有更多屬文化資產的盤點，亦為後者所無。 

 

在教材開發上，針對無形文化資產，如「來自山海的歌聲」，與後者「阿嬤的芭
比時代」、「易經的智慧」等，在群類上完全不同。在前者，行走原民部落；在
後者，到訪漢人聚落。 

 

因而，課程看似重疊，但操作與目標皆有大幅的區隔。前者是後者的一環；後
者是前者的全部。 

 

如果一定要降低「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創意與應用」學分學程與「本土語言與
文化實踐」學分學程之重覆性，未來在前者成熟後，可以全部取消。只留部分
有關「文化創意」的部分。亦即未來，會把原民語言與文化的部分全部切出。
「本土語言與文化實踐」學分學程中不再含有原語與文化的部分。「本土語言與
文化實踐」學分學程包攏的課程較多，可納入而未納入亦不少，應可以在下學
期完成重組。例如，王萬睿老師將開設「臺灣及東亞誌怪傳說與影像」、楊智景
老師將要開設「陳澄波專題研究」。 

 

「本土語言與文化實踐」學分學程成立在前，「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創意與應
用」學分學程成立在後，在兩者皆成立後，自然可以思考重新組織。 

 

惟「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創意與應用」學分學程已納入主冊部訂效標，可見相
關學程建構之重要性。對本校在全民原教的進程，功不可沒。實有必要儘速通
過。 


